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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生化〔2022〕21号 

 

 

各研究所、实验中心，各办公室： 

经学院同意，现将《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章

程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 

               2022年 6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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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推进教学工作的科学

化、民主化和规范化，促进学院本科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不断

提高，保障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

育法》、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一流本科建设相关精神及浙大宁波理工

学院教学管理工作相关文件，设立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教学工作

委员会并制定本章程。 

第二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是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设置的专门

委员会，根据自身职能开展工作。 

第三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是学院教学相关事务的学术性组织，

根据学院党政联席会授权承担审议、指导、咨询、研究等职能。 

第四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原则上由学院院长、主管教学的副

院长、各研究所教学副所长、实验中心负责人、具有高级职称的

专任教师组成，并由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确定。 

第五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按工作内容下设专业建设、课程与

教材建设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、教学研究与改革、实验室建设

与实践教学等方面。 

第六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教务办，秘书

原则上由教务办主管兼任，负责协调处理教学工作委员会日常事

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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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负责对专业培养目标的合理性、毕业要求及观测点

的分解、课程体系的合理性、教学大纲与课程达成度的合理性进

行全面指导。 

第八条 负责对在校生调查，毕业生调查、走访企业及收集专

业培养质量相关数据，并形成质量分析报告。 

第九条 负责课程目标达成、毕业要求达成、培养目标达成检

查，基于持续改进理念，检查教学环节规范性。 

第十条 负责对学院教材建设的全局性工作进行研究和审议。

在教材建设项目的统筹规划、教材的选用、教材建设项目的评选

与推荐等工作进行全面指导。 

第十一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根据专业建设需要不定期举行会

议或扩大会议。根据工作需要和全体委员的实际工作情况，可适

当采用不同形式的会议模式。 

第十二条 本章程由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本章程从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2022年6月14日印发 


